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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平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是典型

的政治上的“糊涂人”。

在被不法商人“围猎”后，王志平每天

醉心于吃吃喝喝、沉迷于花天酒地、热衷

于奢靡享乐。但他深知，其腐败行为一旦

败露，将会断送政治生命。在侥幸心理驱

使下，他千方百计“捂盖子”，企图瞒天过

海、平安过关。

在对王志平立案审查调查前，组织曾

多次以函询、谈话、诫勉的方式提醒帮助

王志平，但他却被一些标榜着“懂政策法

规”的不法商人迷惑，轻信了对方“不会出

问题”的分析，在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驱使下，面对组织函询时，不如实

向组织说明问题，多次与相关人员进行串

供。他面对党性的考验，不忠诚不老实；

面对纪律的检验，挖空心思逃避遮掩；面

对组织敲响的警钟，不自省不敬畏，直到

与其有利益关联的一名老板被留置后，才

担惊受怕、主动投案。

“这些年看过的警示教育宣传片也很

多，参与的党风廉政建设参观、学习、讨论

不计其数，但就是入眼了却不入心。警示

看在了眼里、停在了嘴上，没有进入思想

深处，心中没有恐惧，就什么话都敢说、什

么事都敢办、什么钱都敢收，最后落得如

此下场。”王志平在忏悔书中写道，“一切

已经归零，怎一个悔字了得！”

作为被组织培养多年的干部，王志

平想的不是用努力工作和有所建树来回

报组织，而是秉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的想法，完全丧失理想信念，在金钱的

诱惑下一再迷失本性，贪婪、放纵、逐

利、自作聪明，将初心和党纪国法抛之

于脑后，在错误的道路上一错再错，直

到泥足深陷，才发现已经无路可走，想

回头但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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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数个“吃喝群”“吃遍”辖区饭店
勐腊县委原常委、常务副县长王志平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王志平，男，1972
年4月出生，1994年8
月参加工作，1998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勐腊县委组织部
副部长；勐腊县关累边
贸区工委书记、管委会
主任；勐腊县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勐腊县委常
委、县政府副县长；勐腊
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
副县长；西双版纳州交
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

2021 年 12 月，王
志平主动投案，接受西
双版纳州纪委监委纪律
审 查 和 监 察 调 查 。
2022年6月，王志平被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2022年 12月，王志平
因犯受贿罪、洗钱罪，数
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
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
十五万元，对违法所得予
以没收，上缴国库。

王志平的堕落轨迹
是由风及腐的典型。39
岁便成长为副处级领导
干部的他，辜负了组织
的培养和信任，背弃了
初心使命，对纪法无敬
畏之心，甘于被不法商
人拉拢腐蚀，醉心于吃
吃喝喝、沉迷于花天酒
地，大搞权钱交易，最终
堕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王志平出生于勐腊县一个哈尼族村

寨，在家中排行第四，共有五个兄弟姐

妹。王志平父母都是普通农民，靠务农供

养孩子。读小学时，需要走20余公里的

山路，由于条件艰苦，很多同龄的孩子放

弃读书回家务农，但王志平深知，自己只

能依靠学习来改变贫穷的现状。依靠党

的政策关怀和他自己的努力，王志平成为

村寨里第一个初中生、高中生，后来顺利

考取云南大学中文系，成为一名大学生。

1994年大学毕业后，王志平被分配

到勐腊县直机关工作。作为土生土长的

少数民族干部，经过高等教育后又回到生

养他的故土，当时的他心中有一个强烈的

念头，就是尽自己的所能，努力把家乡建

设好，为父老乡亲带来更好的生活。在工

作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先后调至县委政法

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工作。在此期间，他

也想通过多岗位锻炼、学习熟悉不同岗位

的技能知识，找到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匹

配、适合自己发挥专长的工作。在这段时

间里，王志平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保

持着勤奋好学、努力诚恳、认真细致的工

作态度和作风，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深

得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28岁时，王志

平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39岁便成为副

处级领导干部，是当地少数民族干部中

的佼佼者。

手中的权力怎么用？是兢兢业业为民

造福，还是以权谋私趁机捞一把？面对市

场经济、外部环境等考验，王志平渐渐淡忘

了初心，忘记了自己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初

衷，疏于党性锤炼、丧失理想信念的他最终

选择了后者，自此走上一条不归路。

“随着职务的不断升迁，我接触到的

人越来越多，思想被物质和金钱逐渐腐

蚀。”王志平在忏悔书中写道，他的变化就

是从“贪吃”开始的，参加各种宴请、饭局，

有约必到、乐此不疲。王志平很少回家吃

饭，自2013年任勐腊县委常委、副县长之

后，他就组建了数个“吃喝群”，形成了“小

圈子”。闲聊时大家最上心的就是约饭

局，饭局数量之多、场次之密，令人瞠目结

舌。王志平曾大言不惭地称“吃遍了辖区

的大小饭店”。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他

仍丝毫未有收敛。

频繁进行的饭局上，勾兑的是权钱交

易，践踏的是党纪国法。王志平担任常务

副县长后，分管住建、交通、文旅等工作，

一些私营企业主看中他手中的权力，便

“以酒为媒”与他套近乎。心知肚明的王

志平不仅沉溺于觥筹交错、酒酣耳热的享

乐中，还热衷于“酒桌办公”，在饭局上为

私营企业主批项目、觅商机、拉关系，以服

务企业为名，行利益输送之实。

“第一粒纽扣扣错了，接下来都是错

误的。真是一步错步步错，守不住底线

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可以说，今天被

组织留置，就是我自己‘争取’来的，想想

似乎滑稽可笑，其实更多的是悲哀。”王

志平在被留置期间，对自己所犯的错误

追悔莫及。

时至今日，王志平谈起第一次收受的

贿赂，还能清晰地记起。2009年，王志平

在关累边贸区担任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时，收到了一位砂厂老板送来的1万元人

民币，当时他安慰自己，这1万元钱是“礼

尚往来”的“红包”，便心安理得收下了。

担任副县长后的王志平，手中的权力

越来越大，自身可利用“价值”也越来越

高，这就让他成了许多居心不良的商人老

板拉拢腐蚀和“围猎”的重点对象。

王志平印象最深的收受大额财物的

经历，是在2014年的一个夜晚。当时，一

位工程老板到王志平家中与他闲聊喝茶，

临走时留下一个黑色手提包。他回忆说，

当时以为只是一般的礼品，结果打开一

看，里面是一沓沓的人民币。他看着包内

满满的百元面值人民币，十分紧张，数了

数一共有26万元之多。王志平给送钱的

老板拨通了电话，让其把钱拿回去。但这

位老板一再表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心

意，以后多多关照就好了。在这位老板

“朋友”的腐蚀下，王志平放松了警惕、心

存了侥幸，接受了送来的钱财。

私欲一旦膨胀，便如开了口的堤坝，

思想防线会层层失守，行为也会一再突破

底线。接受审查调查后，王志平在谈话时

分析了自己是如何走上邪路的：“尽管有

担心和害怕，但困于人情世故，碍于对金

钱的贪欲，让我蒙蔽了双眼，只看到眼前，

没想到将来出事怎么办。一旦走上了贪

腐这条路，就像上了一列已经在高速运行

的列车，想马上停下来并不容易。”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拿了别人的钱

财，自然要给对方好处。受人请托之后在

适当的时机打声招呼，帮助请托人谋取不

正当利益，在王志平看来不过是小事一

桩。就这样，他利用职务之便，将权力视

为获取钱财的筹码，收受贿赂毫不手软。

不良风气一旦形成，极易上行下效。

王志平不仅没有做到自身廉洁，反而顶风

违纪，多次带着县里各局局长、相关项目

负责人一起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既

为商人老板站台，又因利益在商人老板与

党员干部之间牵线搭桥。

办案人员介绍，正是由于王志平的不

作为和乱作为，勐腊县政治生态一度遭受

严重破坏。王志平将自己分管的领域视

作“私人领地”，利用其“圈子”划分“势力

范围”，形成以利益为“黏合剂”的“腐败

圈”，在其权力所及范围内共享“利益果

实”。在王志平分管的领域内，吃喝风盛

行，办事请客吃饭喝酒成了一种风气，不

只是企业来部门单位办事需要吃喝，一般

的正常公务往来也要吃吃喝喝，他们还美

其名曰“联络感情”。这些行为严重影响

了勐腊县的党风政风，败坏了社会风气，

由风及腐、风腐并存，导致党员干部腐败

多发，败坏了整个勐腊县的政治生态。

时任勐腊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

记、局长郎杰，教育体育局规划建设股

股长岩糯坎等人就是被王志平“带坏”

的干部，两人与王志平交往过密，均存

在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建设中收

受他人贿赂的问题，也先后接受组织审

查调查，在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后，移送

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王志平

上行下效，败坏当地政治生态

心存侥幸，一度企图瞒天过海


